
资 产 租 赁 合 同

出租方（以下简称甲方）：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住所地：武汉市月湖街铁桥南村 2 号

联系电话：027-84804531

承租方(以下简称乙方)：

住所地：

联系电话：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国有资产租赁的有关规定，甲

乙双方经平等协商，就房屋场地租赁事宜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租赁地址

1.1 租赁房屋场地坐落在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第二条 租赁地方用途

2.1 本租赁房屋场地用于合法经营 。(严禁使用、销

售大功率电器，严禁销售“三无”伪劣产品，严禁加工熟食，使用明

火等。不论乙方是否享有拟经营项目的经营权，最终确定的经营项目

必须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

2.2 租赁期间，房屋场地经营由乙方办理营业执照及乙方经营相

关的其它证照。在经营管理中所发生的各种税费，由乙方承担。

2.3 租赁期间，乙方临时性用工要按国家用工管理规定执行，临

时性用工人员应办理有关手续，并到学院保卫处登记注册。



第三条 租赁期限

3.1 本合同租赁日期为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第四条 租金及相关费用支付

4.1 房屋场地租金为人民币 元整(￥ )每

年，租金由乙方按每半年支付。乙方须于签订合同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内将首期租金汇入甲方指定账户，剩余租金于 年 月 日之前支

付。

4.2 乙方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指定账户支

付合同履约保证金，金额为房屋场地年租金 5%，人民币 元

整(￥ )。

4.3 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租赁期满经甲方确认乙方合同履约良好，

甲方将履约保证金退还乙方。

第五条 租赁地点水、电费交付

5.1 租赁期内，乙方所用水、电按表计量，甲方按月上门抄表收

费。水费 元/吨，电费收费标准：按照国家电网湖北电力有限公

司当月公布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电价标准结算（保留小数点后 2位）。

5.2 甲方为乙方提供水、电源源头，乙方在接引水、电源过程中

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严禁乙方私自接入水、电源使用，

为此产生的后果由乙方负全责。

第六条 责任与义务

6.1 租赁期间，乙方严禁使用、销售大功率电器，严禁销售“三



无”伪劣产品，严禁加工熟食，使用明火等；若乙方私自使用、销售、

加工上述物品导致发生责任事故由乙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赔偿一切

损失；租赁期间，对防火安全，门前三包，综合治理及安全保卫等工

作，乙方应执行当地有关部门规定并承担全部责任，并服从学院《校

园市场管理细则及考核办法》的检查与考核。

6.2 乙方自愿承担租赁期间有关房屋修缮的一切费用。如因乙方

管理使用不善造成房屋及相关设备、设施的损失和维修费用，由乙方

承担法律责任并负责赔偿一切损失。

6.3 乙方对租赁房屋进行装修或改善增设其它附属物等添附行为

应征得甲方书面同意，并提交装修方案，以保证房屋结构安全。经甲

方书面同意后乙方对房屋进行的装修，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的财

产所有权在租赁期间届满后归甲方所有。

6.4 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改造房屋、增加设施或破坏租赁房屋主体

结构的，乙方负责按甲方要求恢复原状，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自行

承担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6.5 乙方已对租赁房屋场地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了解，同意按照房屋

的现状予以承租，对本次承租可能存在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规

划、建筑物质量安全隐患、消防安全隐患、当前租户清退纠纷等）有

充分的理解并愿意承担一切风险，不因承租后可能产生的任何经济或

民事纠纷而对甲方进行追责和索赔。乙方同意本合同涉及房屋实测面

积若与评估报告存在差异，不影响本次交易的价格和结果。

6.6 乙方租赁期间如出现违法经营或消防事故，由乙方承担一切经



济和法律责任。

第七条 合同的解除

7.1 租赁合同期满后，本合同即终止，届时乙方须将房屋退还甲

方。如合同到期或乙方违约致使甲方宣布解除本合同的 7天后，乙方

遗留、存放在甲方出租房屋内的物品、设施、均视为乙方的废弃物，

甲方有权任意处置。

7.2 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收回房屋；

（1）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擅自将房屋转租、转让或转借的；

（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擅自改变房屋结构的；

（3）乙方擅自改变出租房屋经营用途的；

（4）乙方利用承租房屋进行的经营行为，损害学校师生利益的；

（5）非甲方原因乙方逾期支付租金或其它费用超过 15日；

（6）利用承租房屋存放危险品或进行违法活动的；

（7）违反甲方管理规定，造成对甲方较大损失和影响的；

7.3 乙方逾期交付租金的，除仍应及时如数补交外，应支付违约

金，违约金按年租金的 10%计算。

7.4 乙方违反合同，擅自将房屋转给他人使用的，应付违约金，

违约金按年租金的 10%计算。如因此造成承租房屋毁坏的，还应承担

修缮义务。

7.5 如因学院发展建设需要终止本合同时，甲方需提前 30天通知

乙方。乙方应在通知时间内无条件退还房屋或场地给甲方。甲方按实



际租赁天数收取租金，甲方宣布解除本合同的 7 天后，乙方遗留、存

放在甲方出租房屋或场地内的物品、设施、均视为乙方的废弃物，甲

方有权任意处置。

第八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8.1 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由双方友好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九条 关于不可抗力

9.1 租赁房屋场地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损毁和造成乙方损失的，

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9.2 租赁期间，如遇国家建设需要或出租方教育教学需要，承租

方需无条件腾退房屋。已接到汉阳区城建重点工程征地拆迁指挥部通

知，因轨道交通 12 号线建设拟拆除学院部分教学楼及宿舍楼，具体

时间未定。本合同期内如遇因地铁建设拆除校内房屋届时承租方需无

条件撤离被拆除房屋内经营设备。出租方不另行安排房屋、不给予任

何经济补偿，不扣减租金，承租方对此事已经知晓并认可。

第十条 附则

10.1 如果本合同的任何条款在任何时候变成不合法、无效而不根

本影响本合同的效力时，本合同的其它条款应不受影响。

10.2 未经双方书面确认，任何一方不得变更或修改本合同。

10.3 本合同未尽事项，由甲乙双方签订补充合同或以附件的形式

对本合同的有关问题作出补充、说明、解释，本合同的补充合同和附

件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合同和附件为准。

http://www.so.com/s?q=%E5%8D%8F%E8%AE%A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F%8C%E6%96%B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10.4 本合同的补充合同和附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之一部分，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及其附件内空格部分填写的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10.5 本合同一式【柒】份，甲方【伍】份，乙方【壹】份，产权

交易机构持一份备档。（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签字： 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